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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人社會的民族性，具有善於變通、取巧、財不露白的特性1，喜歡用

「人頭」的方來處理財產權交易，由於不動產的交易須賴登記才能發生效

力，借用他人的名義來從事財產權交易，稱之為「借名登記」。「借名登記」

的原因很多，但因不動產的權利以登記為準，故借名登記所產生的問題主要

在於出名人只是「人頭」僅是形式上的權利人，並非真正的權利人，並無權

利處分財產標的，若出名人與借名人間發生爭端，借名人如何證明自己為真

正權利人？若借名人與第三人從事交易，第三人即有可能遭受不測之損害，

若第三人為善意因受到信賴登記制度之保障，即會產生財產權與交易安全何

者應優先保障的問題。借名登記雖有論者認為等同於消極信託是在規避法

律，且無正當理由，不應該承認其效力2，但多數見解及法院實務判決中屢

見不鮮，大多予以肯認。惟借名登記契約如何認定存在，相當困難，法官在

審理案件均花費極大的心力在認定有無借名契約存在。然而，借名登記契約

是否符合效率？頗有疑問。因此，本文擬從本院近十年來實務判決來探討法

院是如何認定借名登記契約的存在，來加以判斷借名登記契約是否合乎效

率。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講師、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文僅為會議資料，尚未定稿。 

1
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1，2015年6月。 
2謝哲勝，消極信託和借名登記形同脫法行為，財產法專題研究（六），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協

會出版，頁 481-484，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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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名登記所涉及之相關爭議 

    借名登記契約為無名契約，所涉及之爭議，首先為契約之性質？其次為

其與消極信託間之關係？再來為契約之消滅與存續的問題。借名登記契約一

般將其定義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

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則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3。因該等契約當事人之

真意，並非使登記名義人管理或處分該財產，故並非信託法所規範之「信

託」，自無該法之適用4。 

通說認為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

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

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

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適

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990 號、99 年度台上字

第 1662 號判決參照）。然而，即便兩者在當事人義務(出借名義之於完成一

定事務)或當事人之締約基礎(皆側重於當事人間一定信賴)具一定類似性，但

在構成要件上借名登記契約仍與委任契約有所不同，因而在解釋上僅得援用

委任契約之規定予以補充，而無法以委任契約之規定涵蓋整個借名登記契約

並予以直接適用5。另有論者以控制力強弱即出名人對於借名契約內容所賦

予的權利外，是否還有其他可以獨立行使借名標的物之權能，來區別借名登

記之類型。在高度控制關係中，借名人居於契約之主導地位，使得出名人受

被動支配與借名人間形同一體而具有強烈之緊密關係，故應提高至合夥法理

處理；在低度控制關係中，雙方地位較為接近，各自具有他方無法限制的自

主空間，但因標的物主要仍為借名人直接控制使用，此時相較於高度控制關

係，借名人對於標的物之控制力較微薄弱，故仍以委任法理處理為原則6。

惟因借名登記與贈與、協議共同使用等法律關係不同，且異其法律效果，於

被告未自認下，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

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

事訴訟法第 277 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775 號判決參照）。又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

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民事訴訟法法第 282 條）。此時原不負舉證責任之

被告，可就與上開事實不能併存之他項事實，為相當於本證（等同於同法第

281 條所稱之「反證」）之舉證活動而予以推翻，亦可另證明在經驗法則或

論理法則上，足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確信心證之他項間接事實，使借名委任

                                                
3惟詹森林教授並未將「但實際管理、使用、受益與處分均由一方自行為之」列為借名登記契約

之定義。詹森林，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3期，頁129，2003年2月。 
4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958 號判決。 

5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60，2015年6月。 
6
黃子峻，借名法律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5，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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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否存在，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否則即應認原告已盡舉證責任（最

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37 號判決參照）。 

實務早期有將借名登記稱為消極信託，所謂「消極信託」須具備：一、 

委託僅以其財產在名義上移轉於受託人；二受託人自始不負管理或處分之義

務；三、財產之管理、使用或處分悉由委託人自行辦理等要件7，與借名登

記之要件相符，論者認為這是為解決信託法制定前借名登記之問題，惟信託

法制定後，如依當事人間約定屬信託法可資適用之範疇，以信託法解決即

可，至於無信託法適用之情況，尚得藉由其他有名契約予以補充解釋，因此

實已無需再以早期實務所稱之消極信託概念處理借名登記之必要8。惟借名

登記是否等同於消極信託？若不認為借名登記等同於消極信託，是否要認消

極信託？是屬於二種不同層次的問題。對於借用他人名義登記不動產，實務

上有承認借名登記契約，並認為因現行法並無任何明文規定禁止借名登記契

約，且借名登記契約，與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並無抵觸，依私法自治原則，

當事人基於特定目的而訂立借名登記契約，自無不可。亦有認為係屬消極信

託，於認定係屬消極信託之情形時，並非一律無效，而係視其成立目的是否

「有確實之正當原因」而定其效力。學說上則認為，消極信託與借名登記應

予區別。在土地所有人登記不動產於第三人之法律關係，若為一般信託行為

者，故應依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處理。若雙方所成立者為消極信託關係，而

未具有確實之正當原因者，得解為雙方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信託契約無

效。反之，若雙方之消極信託關係具有確實之正當原因者，得解為消極信託

行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但雙方隱藏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行為，

依民法第 87 條第 2 項之規定，適用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至於當事人雙方

若一開始即以借名登記契約成立法律關係者，即應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及一般

契約解釋之理論，以認定此種無名契約之效力9。另有認為，消極信託除確

有正當理由外，應認為違法而無效。此時如當事人確有正當理由而不被認為

無效時，其法律地位端賴於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尤其是法效意思），如果當

事人並無違法目的但仍有借用他人名義之意思，而自己仍負責標的物之管理

處分者，此時仍應論以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不因此而認定其為信託契約下

之例外有效消極信託10。亦有主張消極信託有「確實之正當理由」而為有效

時，宜類推適用信託法有關保護受益人之相關規定。例如：受託人違反信託

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信託法第 18 條）；借名登記

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而為有效時，因類推適用民法

                                                
7
張大為，消極信託之研究，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35 期，頁 197-199，2014 年 11 月。 

8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9，2015年6月。 
9
陳聰富，脫法行為、消極信託及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62號民事判決評釋，

月旦法學雜誌，第123期，頁231，2005年8月。 
10
葉張基，借名登記契約與信託契約之比較—兼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28 號判決，全國律

師5月號，頁126，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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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之法理而無類推適用信託法之理由11。惟何謂「確實之正當原因」？學

說並未明確指明。實務見解所列之「恐遭流言議論」、「避免朋友向其借錢」、

「父女情誼」及「避免地價稅之累進課徵」等理由，均難通過正當性之檢驗
12。信託法係藉由積極信託有效的法理，一方面限制名實不符的法律事實可

以有效的法律範圍，同時也藉由積極信託創造財產利用效率的優點，以彌補

可能形成的缺點，若無創造財產利用效率的功能，則無理由聽任當事人創造

可能對整體社會不利的法律事實，藉由消極信託無效的法理，無法發生當事

人所要發生的效力，以剝奪當事人形成此一法律事實的誘因13。所以，消極

信託並無所謂「確實之正當原因」存在，應該認為無效。而借名登記若非積

極信託即屬於消極信託，違法民法第 71條規定，應屬無效14。 

至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消滅與存續。依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

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蓋當事人係基於一定信賴關係而締結

契約，該契約之維繫亦有賴雙方當事人間之信用，因此，如當事人間之信賴

基礎發生變化，自無勉強繼續維持契約之必要。借名登記契約與委任契約皆

強調當事人間一定信賴之基礎，在契約之終止事由上，兩者之性質可謂相

同，因此如契約無另行約定，應允許借名登記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得類推民法

第 549 條之規定，任一方得隨時終止契約。故兩造離婚應可以之為終止借

名登記之事由。另借名登記契約，因借名人或出名人死亡15而消滅。比較有

爭議的是借名登記契約在當事人一方死亡的情形，是否存在依契約性質不消

滅之情形，或是否有類推適用民法第 551 條使契約繼續維持之餘地？論者

認為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中當事人間信賴關係並非對等，反而較偏重於出名

人一方之信用。因此，不同於委任契約，借名登記契約對於契約維持之要件，

應視該事由存在於何人，並區別其效力。在借名人死亡出名人尚存之情形，

由於出名人仍能維持出名外觀並於契約消滅後履行返還登記之契約目的，因

此即便借名人死亡，對於借名登記契約存續之目的並無影響。反之，如為出

名人死亡但借名人尚存之情形，勢必將因出名人死亡，面臨變更登記之問

題。考量出名人之繼承人未必符合登記所須之身分資格，以及借名人未必對

其具一定信賴關係，如強使出名人之繼承人承受契約，除使法律關係複雜化

                                                
11
張大為，消極信託之研究，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35 期，2014 年 11 月，頁 204。但何謂「確實 

之正當理由」論文中並未舉例，實務見亦未見舉例。所以，謝哲勝認為借名登記無效。參照謝

哲勝，消極信託和借名登記形同脫法行為－實務相關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32 期，2006

年 5 月，頁 190-191。參照謝哲勝，借名登記之名消極信託之實－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

第七六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創刊號，2010 年 2 月，頁 59-60。 
12謝哲勝，消極信託和借名登記形同脫法行為，財產法專題研究（六），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協

會出版，頁 497，2008 年 11 月。 
13謝哲勝，消極信託和借名登記形同脫法行為，財產法專題研究（六），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協

會出版，頁 484，2008 年 11 月。 
14謝哲勝，消極信託和借名登記形同脫法行為，財產法專題研究（六），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協

會出版，頁 502-503，2008 年 11 月。 
15
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論文，頁 63，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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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能侵害其對被繼承人遺產之期待利益，因此借名登記契約應該終止
16。實務見解亦認為在借名人死亡之情形，應注意當事人間有無契約繼續存

續之約定（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26 號判決），但在出名人死亡之

情形，則認為契約並無存續之必要（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29 號判

決）。 

三、借名登記之型態 

        論者歸納實務上常見借名登記有17：（一）民國74 年6 月3 日修正前夫 

妻財產制下之不動產登記、（二）未具承購資格之人借用具有承購資格之人 

承購國宅、（三）人頭帳戶、（四）計程車靠行、（五）將財產權登記於未 

成年子女名下、（六）利用他人名義購買農地等六種樣態。除（三）、（四） 

之樣態外，均與不動產交易有關。追溯借名登記之原因，其中（一）為舊時 

法律所規定，現已不復多見。（二）與（六）乃為規避法律強制規定。早期 

因法律規定，在農地、工業用地及國民住宅之承買人部分，均設有限制。無 

自耕能力人購買農地，無法取得所有權（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第1項），故 

實際購買人即將購買之農地登記於有自耕農身分之第三人。又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廢止前18，工業區土地設廠用地之受讓人以興辦工業人為限；其經法院 

拍賣取得者，亦同（第60條第3項）。故無興辦工業人以有興辦工業人名義 

用較便宜之價格取得設廠用地。 

另因國民住宅條例廢止前19，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有承購資格之限制， 

故未具承購資格之人借用具有承購資格之人承購國宅，由出名人依相關規定

取得國宅所有權，借用人則負擔所有價金，出名人並與借用人簽訂附始期之

轉售契約，約定國民住宅條例第19 條所規定「居住滿一年」之期限屆滿後，

移轉有權予借名人。現行法令僅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

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

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至於第（五）種型態的借名登記，應不止限於

將產權登記於未成年子女名下，尚包括登記在夫或妻、第三人名下，且經常

發生於為了節稅、投資、增加貸款金額、避免債權人強制執行等原因，而將

不動產登記於第三人，或是父母、夫或妻基於親情關係，而將所有之不動產 

移轉登記於子女、妻或夫名下。就夫或妻間之借名登記，常見的爭議經常發 

生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6條之1所定期限屆滿後20，夫主張登記在妻名下之 

                                                
16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論文，頁 65，2015 年 6 月。 
17張聰耀，論消極信託與借名登記契約，司法官訓練所第47期學員報告，頁804-809。 
1899 年 5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2321 號令。 
19104 年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201421 號令。 
20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6 之 1 條：「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結婚，並適用聯合財產制之

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在同日以前取得不動產，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於本施行

法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六日修正生效一年後，適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第

一千零十七條規定：一、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且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二、夫妻已離婚

而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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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係借名登記，與聯合財產無關，並主張其已終止系爭借名登記契約， 

要求妻應返還登記。論者有認為，此係修正前民法第1016條及第1017條夫 

妻財產制之特別規定適用問題，要與借名登記契約無關21，惟實務多數見解 

仍認為，於前開聯合財產制下另行約定借名登記契約亦無不可22。至於父母 

將財產借名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所發生的爭議為父母嗣後若以未成年子 

女法定代理人身分所進行代理行為，是否有侵害子女最佳利益，違反民法親 

屬編優先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核心價值，而有否定此種類型借名登記契約 

效力之必要？論者有認為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義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其目的 

並非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係為保全自己財產，例如規避賦稅、躲避 

債權人之追討等，即便借名登記契約具有部分保障未成年子女權益之內容， 

然此將使子女承擔不可預期的契約對外責任風險，而違反了民法親屬編中保 

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核心價值，因此應禁止此類之借名登記契約23，但 

論者所舉「規避賦稅、躲避債權人之追討」之例，似可認為違反民法第72 條 

公序良俗規定而無效，故系爭財產仍歸父母所有，父母日後自得任意處分。 

若除卻此等事由，例如為了避免地價稅累進課徵（土地稅法第15條、平均地 

權條例第19-1條第2項），要與公序良俗無違，似無不允許借名登記之理，此 

際系爭財產所有權形式上歸子女所有，如父母以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身 

分，將借名登記子女名下之系爭財產處分，應認為與未成年子女利益相反而 

侵害子女利益，應依民法第1086條第2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方式處理。至於 

將系爭不動產借名登在第三人名下，若係基於投資，例如公務員購買不動產 

準備轉售獲利，但因受限於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行為規定（公務員服 

務法第13條），而借用親友名義登記，或為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借名人信用 

不佳，無法向銀行辦理高額貸款，而將不動產登記在信用良好之出名人名 

下，方便於辦理貸款等，均與公序良俗或規避法律強制規定無關，不能認為 

無效。 

四、借名登記之效力 

        借名登記在借名人與出名人間，借名人為實際所有權人，出名人不能拒 

絕借名人終止委任契約後，請求返還系爭不動產。但對外關係，系爭不動產 

形式上登記名義人為出名人，當出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當第三人惡意時（善 

意則受保護）係無權處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100年度台上字 

第2101號判決），亦或有權處分？採有權處分說之學者認為，當出名人取得 

標的財產之登記名義後，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僅得依據登記名 

義從形式上確定權利之歸屬，出名人縱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對標的物 

為處分時，不論第三人為善意或惡意，皆應承認其處分為有權處分。其理由 

在於：當借名人透過借名契約獲益時，亦應承擔出名人違約處分財產之風險 

                                                
21

張聰耀，論消極信託與借名登記契約，司法官訓練所第47期學員報告，頁804。  
22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927 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 1399 號判決。 
23
黃子峻，借名法律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0-73，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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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另有認為：借名登記契約係債權契約，不宜任意賦予其得以對抗第 

三人之效力，縱出名人對標的財產所為之處分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時， 

仍應側重交易安全之保護，將該處分行為認定為有權處分，而對出名人違反 

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而處分標的財產之行為效力問題，則主張得參考信託法 

第18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內容處理之。當借名人主張類推適用信託法第18條 

第2項第3款規定，向法院撤銷出名人之處分行為後，因該處分行為效力被撤 

銷無效，第三人應向出名人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25。 

        因此，出名人名下之系爭不動產遭法院拍賣，若認為出名人處分系爭不 

動產為無權處分，即產生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該如何保障的問題。依民法 

第 759 條之 1 之規定，如第三人係善意信賴登記而與出名人交易，透過登記 

之公信力與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將可主張善意取得繼續保有其因信賴登記 

取得之權利。但前述登記公信力或善意取得制度，必須係以一般法律行為造 

成物權變動始有適用26，如第三人取得物權並非透過一般法律行為，則無主 

張登記公信力或善意取得制度之餘地。因此，在借名人與出名人移轉登記之 

物權行為屬通謀虛偽，因無物權變動之真意而無效之情況下，出名人雖具有 

形式之登記名義，但真正所有人仍為借名人。若出名人之債權人對該借名財 

產為強制執行，而為善意第三人拍受，是否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有見解認 

為，為保護對於拍賣程序之信賴及安定拍定人之地位，即使執行標的物屬於 

第三人所有者，拍定人仍應受善意取得規定之保護，以維持拍賣之交易安全 
27。亦有認為，在借名登記之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拍賣之情形，善意拍定人雖 

非依法律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登記，但其仍屬社會生活中之交易行為，善意 

第三人仍有受法律保護之必要，此時應得依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認為借名人與出名人有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行為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不可對 

抗善意拍定人，善意拍定人仍得主張拍賣不動產為出名人所有，以確保經拍 

賣程序所取得之不動產物權28。至於借名人於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得否主張 

對於系爭不動產有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而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實務見解 

認為所謂「有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係指第三人對於執行標的物具有所有 

權、典權、留置權、質權之情形之一（最高法院 44 年台上字第 721 號、68 

年台上字第 3190 號判例意旨參照），若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 

債務人名下，縱令該第三人（原告）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 

之情形，僅享有依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得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 

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並無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29。縱使借名人已經獲 

                                                
24吳從周、卓心雅，借名登記與無權處分，台灣法學雜誌，第 137 期，頁 164，2009 年 10 月。 
25
'王柏淨，借名登記契約一以不動產物權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1，2009

年 7 月。 
26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修訂六版，新學林出版，頁 89，2014 年 9 月。 
27
許士宦，法院強制拍賣債務人以外第三人不動產之效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1 期，頁 44-45，

2002 年 2 月。 
28
林誠二，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之實與虛-以我國台灣地區借名登記契約之相關問題為說明，北方

法學，第 8 卷，第 43 期，頁 14，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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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為真正所有權人之確定判決，亦僅借名人享有請求出名人返還該不動產 

所有權之債權而已，執行債務人之出名人在尚未履行該項義務以前仍為執行 

標的之不動產所有權人，借名人即無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30。或謂上開 

法律見解悖逆借名登記之法律本質，利益衡量失其平衡，並有違憲法關於人 

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惟物權，既有極強之效力，得對抗一般之人，故關於 

不動產物權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法律行為，若不令其履行方式，即 

對於第三人發生效力，第三人必蒙不測之損害，充其弊，必至使交易有不能 

安全之虞，自來各國為保證第三人之利益及交易安全計，設種種制度，我國 

民法亦因此對於不動產採登記要件主義，明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 

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 758 條立法理由參 

照）。足見立法者係基於社會交易安全之整體考量，對於不動產物權之變動 

採取較嚴謹之登記要件主義，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而合於憲法第 23 

條所定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以法律加以限制之規定。因此，出資價購土地之 

人，基於自身之利益考量，不循上述法定權利變動制度移轉登記予自己名 

下，而另以借名登記契約之方式使出賣人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名下，本於私法 

自治原則固無不許，然亦應自行承擔因此無法受法律對於所有權完整保障之 

風險。尤其，借名登記契約係屬債權性質，且欠缺登記、公示等外觀，基於 

社會交易安全之維護及避免第三人蒙受不測損害，尤無使借名登記契約之當 

事人內部相對效力高於物權登記要件絕對效力之理，此誠屬個人權利保障與 

社會整體公共利益之衡平考量，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本質並無相悖，亦無 

利益失衡或違反憲法關於人民財產權保障規定之情形31。 

五、實務案例分析─以花蓮地區近十年之案例為探討對象 

本文以「借名登記」為關鍵字，並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為範圍，運用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搜尋花蓮地區95年起迄今之借名

登記契約爭議事件，共計近百件。經逐件分析其形態，約有：逃避債務型（怕

被強制執行─黃０暖vs.台新銀行、怕被分產─李０修vs.范０男）、增加借貸

金額型（投資人信用不好─丘０祐vs.李０喻）、規避法律強制規定型（農地

─溫０德 vs.溫００珠、原住民保留地）、節稅型（避免地價稅累進課徵─土

地稅法第1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9-1條第2項）、基於情誼型（登記給兄弟中

一人─賴０宗 vs.賴０姬、夫或妻）、共同出資型（周０泉vs.周０長）、共同

投資型（周０蔘vs.葛０華、陳０雄vs.邱０珍等）等，茲將重要類型事件法

院認定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或不認可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判決理由，臚述

於后： 

   案例一： 

■丘０祐vs.李０喻（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38號、臺灣高等 

                                                                                                                                       
29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37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 2142 號裁定。 
3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812 號判決。 

31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81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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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9號） 

   第一審認為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系爭房地買賣時即登記為被告所有，依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足認所有權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通常即為實際所有權人，此乃常

態事實，則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被告名

下等情，自應就此登記情形與實際所有權歸屬不符之變態事實負舉

證之責。 

二、系爭房屋買受時有鉅額貸款，原告於購屋時信用不佳，如何能向銀

行商貸鉅額款項？ 

三、證人證稱頭期款是被告支付，且證據顯示嗣後貸款利息均由被告繳

納。 

   四、原告主張並舉證人證明以營收支付貸款利息，不被法院採信。 

   案例二： 

■ 劉０珠、劉０富等vs.詹０平、詹０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 

第25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0年度上字第36號、最高法院102年

度台上字第534號） 

    第一、第二審均認為兩造間並不存在借名登記之理由： 

   一、系爭房屋被拍定後，被上訴人為壓低買價借用現住戶即上訴人名義

向拍定人購買後，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並借予上訴人居住使用，

嗣上訴人不還，乃向上訴人表示終止借用關係，請求返還房屋。上

訴人則主張系爭房屋實際上為其購買而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 

      二、系爭房屋既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依民法第 759 條之 1 推定被上訴

人為適法之所有權人。 

 三、系爭房屋雖係由上訴人出名簽定買賣契約，所有價金之洽談、交款

期限等一切買賣條件，均係上訴人與賣方交涉洽商，被上訴人從未

與賣方有任何接觸，且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上訴人指定登記名義

人，但買賣契約之實際買受人，非以實際出面洽談並簽訂買賣契約

為必要，前開登記名義人為被上訴人之約定，可能為單純之利益第

三人契約，亦可能為兩造間有隱名代理之法律關係所致，不能僅以

上訴人與賣方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並有登記名義人之約定，就認為

系爭建物為上訴人所購買。 

四、上訴人經濟狀況不佳，致系爭房地遭查封拍賣，若上訴人有資力清

償債務，即可於拍定前清償債務，不必於拍定後迂回再向拍定人買

回，可見買回系爭房地之資金，應非上訴人所有。 

五、上訴人所稱買回系爭房屋之簽約金為其向他所借得，但若系爭房地

簽約金由他人提供，為何要以被上訴人名義登記？而不是登記在該

他人或自己名下，並任由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向銀行抵押借款？又

何以被上訴人已投資上訴人公司數千萬元以上之資金，有關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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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之簽約金，上訴人未向被上訴人調借，卻以自己土地向他人抵押

借款，再將系爭房地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均未解釋，疑點重重。 

 六、證人證詞無法證明上訴人以其他不動產設定抵押借款，並以所借得

資金用來支付系爭房屋買賣價款。況且，上訴人在買回前曾以資金

購買其他不動產，卻不直接用來支付系爭房屋買賣價金，反而以所

購得之不動產設定抵押借款，並借得資金用來支付買賣價金，與常

情有違。 

  案例三： 

■黃０暖、陳０祥vs.台新銀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9號） 

  第一、二審認為上訴人陳０祥將系爭不動產買回登記在上訴人黃０暖名

下，並非借名登記之理由 

  一、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係上訴人陳０祥與訴外人藍０雄簽定，並非上訴

人所定，何以因訴外人藍０雄無資力支付買賣價金，經上訴人陳０

祥解除契約後卻將系爭土地登記予上訴人黃０暖，可見登記予上訴

人黃０暖係上訴人陳０祥指示。 

  二、上訴人陳０祥解除契約將土地登記予黃０暖時，正遭受其他債權銀

行聲請強制執行中。所以，將系爭土地登記予黃０暖顯係為規避強

制執行。 

   案例四： 

■劉０正vs.彭０書、黃０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2年度重訴字第15號、臺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度上字第56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8

號） 

       第二審廢棄一審不得請求移轉系爭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房地

之理由： 

       本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上訴人與被上

訴人之女離婚後，系爭房地依協議歸上訴人所有，但被上訴人卻將之出

賣予惡意之第三人，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一、第一審判決認為，上訴人與上訴人之女間就夫妻財產之協議，僅發

生規制彼此間權利義務關係之法律效果，未就當初與被上訴人間委

託借名登記契約之當事人地位有所改變，易言之，倘當初係由被上

訴人之女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則雖事後被上訴人

之女於離婚後復與上訴人約定系爭房地歸屬上訴人之協議，僅發生

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之女請求履行為之契約法律效果，並未使上訴人

取得與被上訴人間委託借名登記契約之當事人地位，因此上訴人並

無終止委託借名登記契約之權限，上訴人既未合法終止系爭房地之

委託借名登記契約，被上訴人依契約登記為所有權人，即屬有據。 

       二、第二審則認為，上訴人之女與上訴人之協議中已經同意將系爭房地

分配予上訴人，即有將其對被上訴人契約請求權讓與上訴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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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以上訴人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以民事陳報狀送達，表示對被上

訴人終止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即負有移轉

系爭房地所有權予上訴人之義務。 

   案例五： 

■賴０宗 vs.賴０姬（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259號、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2號） 

  第一、二審均認為兩造間存有借名登記之理由： 

       一、系爭土地雖登記在被告之夫名下，但證人證稱原告與被告之夫曾有

協議，兩人各取得不動產之一半，由原告取得由原告及其家人居住

之 A1 屋、B 屋所坐落之系爭土地，被告之夫取得 A2 屋及所坐落之

他筆土地，且時間長達 30 餘年均作如此使用，益可證原告與被告之

夫將房屋坐落之土地劃分為二，顯然係有意將兩人顯然有意將各人

使用房屋所坐落之土地歸各房屋使用人所有。 

       二、依證人證詞，原告及被告之夫之父母均由原告照顧，此與被告辯稱

被告之夫取得系爭土地乃因其孝順父母之故云云，顯不相符。 

  案例六： 

■溫０德 vs.溫林０珠（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4號、臺灣高等

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重上字第2號） 

第二審廢棄第一審判決認為上訴人因無自耕能力而將系爭土地以被上訴

人名義登記，未能舉證而駁回上訴人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主張，改判認

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系爭土地係上訴人經由繼承其母之遺產及協議分割共有物而來，上

訴人當時確實無自耕能力，故於繼承登記後，央求被上訴人變更職

業為「農」以保有系爭土地，符合當時法律規定。 

二、被上訴人主張其婆婆晚年均由其照顧，為感念其照顧之情而將系爭

土地贈與被上訴人等語，與證人證詞及土地登記記載登記內容不

符，並不可採。 

三、系爭土地在上訴人之父死亡後，僅由上訴人之母與家族男丁繼承，

上訴人之姐妹均未獲繼承財產，上訴人之母豈有可能一改男丁繼承

家產之舊習，將系爭土地全數分配予被上訴人？而當時登記為共有

人之上訴人及其兄弟等人豈會同意上訴人之母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全

部讓與被上訴人？倘上訴人之母生前已規劃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歸

被上訴人所有，而其他共有人也無不同意見，則直接將系爭土地辦

理贈與移轉登記即可，何必延至上訴人之母過世後，先由上訴人及

其兄弟等人繼承或代位繼承登記，再分割由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

有權全部，且於延宕年餘後才由上訴人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如此

費事？  

  四、證人證述系爭土地一直以來都是上訴人在使用收益，休耕補助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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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領取，係因法律規定需由登記名義人之被上訴人領取，不

能據此推論上訴人有將系爭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之意。 

   案例七： 

■劉０龍vs.劉０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花簡字第30號） 

  第一審認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證人證稱兩造之父生前，曾為財產分配，系爭土地雖登記原告名下，

但被告仍有權利。 

   二、兩造曾經三次在鄉調解委員會調解，雙方均同意就系爭土地先登記

共有之後，再以圍牆為界，而約定分管，足見原告亦明瞭其父親當

年確有將系爭圍牆東側土地分配予被告之意思表示，而原告亦允為

承諾。 

   案例八： 

■陳０雄 vs.邱０珍、莊０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63 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上字第 50 號） 

       第一審認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理由： 

一、原告起主張被告邱０珍與訴外人陳０南、林０義等三人共同出資，

由被告邱０珍出名與訴外人許０蘭、許０行、許０盛等共四人合資購

買系爭五筆土地。被告邱０珍與訴外人陳０南、林０義就前開共同買

得之系爭五筆土地之權利範圍為 4 分之 1（每人各 12 分之 1），因受

當時「耕地不得分割或移轉為共有」之法令限制，故將系爭五筆土地

全部借名登記於訴外人許０蘭名下。原告為陳０南之唯一繼承人，因

被告邱０珍已向訴外人許０蘭請求移轉系爭五筆土地 4 分之 1 之持

分，並指定登記予其媳婦即被告莊０卉，且訴外人許０蘭亦以買賣為

原因，將系爭五筆土地權利範圍 4 分之 1 移轉登記予被告莊０卉，已

侵害原告之權利。爰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被告邱０珍，終止被告邱０

珍與被告莊０卉間就系爭五筆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被告則抗辯系爭

五筆土地中之 4 分之 1 權利係被告邱０珍出資購得，陳０南、林０義

雖曾同意出資最後並未出資。 

      二、第一審認為原告之被繼承人陳０南並未出資，而駁回原告之訴。 

      三、第二審認為依據協議記載被告邱０珍與訴外人陳０南、林０義等三人

有共同出資事實，且證人亦到庭作證陳０南、林０義有出資，及協議

書係在支付價金完畢後才簽定，若陳０南、林０義未出資，何以未在

協議書中表示暨被告邱０珍曾在另訴中陳述林０義有出資等節，認為

陳０南有出資。並依證人證詞認為訴外人許０蘭係依被告邱０珍請

求，將系爭五筆土地中之4分之1權利移轉登記予被告莊０卉，屬於借

名登記。 

   案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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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０川 vs.謝０鐘（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87 年度訴字第 222 號；臺灣高等

法院花蓮分院 92 年度上易字第 7 號；98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1 號）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同合資購買系爭六筆土地，持分各 2 分之 1，兩

造合資購買土地之目的係在轉賣獲利，惟因所合資購買之土地均為農

地，依當時法令規定 「農業用地不得移轉為共有」，兩造遂協議暫

以被上訴人為登記名義人，伊遂將系爭土地各持分 2 分之 1 之權利信

託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嗣被上訴人擅以系爭土地全部向農會設定抵

押借款，已經侵害上訴人之權利。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六筆地土地，

係兩造合資購得而登記其名下，屬於合資及信託之聯立契約性質，上

訴人不能單方終止契約。 

  二、二審法院認為兩造對於約定出資購買系爭土地後，全部信託登記於被

上訴人名下，已經原審法院以 87 年度訴字第 222 號判決確定。故兩

造間就系爭土地既有合資契約關係，並有信託契約關係性質，為合資

契約及信託契約之聯立性質。且此信託關係係在信託法公布施行前成

立，無信託法規定適用，但上訴人得類推適用委任規定，隨時終止信

託契約。 

三、本件之問題為：原審法院87年度訴字第222號判決係被上訴人未到庭情

形下，所為一造辯論判決。故前揭判決乃在該判決基礎下所作成，若

無原審判決，兩造間之契約關係，究係合夥亦或借名登記契約，不無

疑義。 

   案例十： 

■林０宏 vs.林０精（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4號、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101年度上字第1號） 

  第二審肯認第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因借名登記土地被拍賣致上訴人受有損

害後，因另簽定協議書取代原來借名登記之承諾書，故不得再依原來借

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依據民法第179條、第544條請求賠害賠償之理由： 

  一、依兩造原先簽定之承諾書，確實有記載系爭土地為借名登記關係。

故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設定抵押權，並因嗣後未清償債權

而遭拍賣，致損害上訴人之權利，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但系爭土地被拍賣時，被上訴人以其妻名義投標取得，復移轉其子

等數人，故兩造重新協商簽定協議書，該協議書係取代原先之承諾

書，故上訴人不得再依承諾書內容請求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 

   案例十一： 

■李０修vs.范０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字第3號、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103年度上字第24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 

       第二審認為不成立借名登記之理由： 

一、兩造之母既以兩造之資金購買不動產，並將所購買的房地分別登記

在兩造名下，即有使兩造各自取得以己名義登記房地之所有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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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故上訴人已實質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並非僅是借名登記的人

頭。 

      二、上訴人因與前妻相處不睦，紛爭不斷，為避免前妻分產，乃與其母約

定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在其母名下，故渠等所為買賣之債權契約及所

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契約，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三、證人證稱係向上訴人承租房屋，且上訴人曾以系爭房屋向銀行設定抵

押貸款，符合借名登記仍需對其系爭房地始終保有管理、使用、處分

之事實。 

 最高法院則認為：有證人證稱被上訴人因積欠其母借款未還，而將系爭房 

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與其母供作抵債，並非借用其母名義登記，原審 

就此部分恝置未論，而廢棄發回。 

   案例十一： 

■周０蔘vs.葛０華（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0號） 

  第一審認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證人證稱購買系爭土地係由原告出資。 

  二、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向銀行貸款，出名者成為貸款之債務人，此為

交易習慣所常見，並無何有違常情之處，不得據此即認定當事人間

存有合資契約之法律關係，且「借名登記」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

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處分，

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並不因貸款債務人為出名者而

有別，況出名者得類推適用委任契約之規定，請求借名者償還債務，

且若出名者將來因此確實受有損害，亦得類推適用委任契約之規

定，向借名者請求賠償。 

   案例十二： 

■周０泉vs.周０長（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104年度上字第36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1號） 

  第二審認為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的理由：  

一、出面洽談買賣土地原因非僅單一，出面洽談之人與是否確為實際出

資購買土地之人，本屬兩事，無從僅以曾共同出面洽談土地買賣之

人即為實際出資之人。 

  二、是否為買賣契約之當事人，應視何人為買賣契約之要約者及承諾者、

付款方式或資金來源等作為判斷方式，買賣契約既已載明何人為買

受人即應以此作為認定基礎。 

  三、A 證人對於購地實際價格、兩造合作之態樣、出資及分帳比例等情

形，均不甚暸解，不能據此認定購地資金來自於共同經營事業之獲

利。 

  四、A 證人在被訴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他訴程序進行中，未出庭爭執系

爭土地非上訴人一人所有，竟於本訴中出庭作證爭執，其證詞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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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B 證人作為出賣人，證述買賣價金曾以支票支付，與契約記載現金

支付之內容不符。且公司成立在買賣契約訂立後，不可能以公司票

來支付買賣價金。 

   案例十三： 

■廖０宇vs.許０芸（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45號、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3號）→本件第一審判決有利用法律經濟理

論來作判決。 

第一審認為被告以借名登記契約之方式來逃避課徵土地增值稅的理由：  

一、農地交易出賣人雖應依當期之公告現值申報土地增值稅，但得申請不

課徵增值稅，然亦得約定出賣人不申請「不課徵」，而於本次移轉時

結清與前次移轉間差額之增值稅，使買受人取得無公法上稅捐負擔債

務存在之農地。故農地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如何就此稅賦為安排，應由

全部契約約定之情形綜合判斷，不應斷章取義。系爭買賣契約約定「買

方自願以繳納土地增值稅方式申報，土地增值稅由買方負擔」即說明

雙方同意如果要於本次交易結清土地增值稅之稅基者，應由買受人負

擔其稅金支出。 

二、本件訴訟被告雖不爭執與陸０酒店間有借名登記事實，惟因被查獲借

名登記事實，不符合農地移轉自然人得申請免徵土增值稅規定，稅捐

稽徵機關因而核課稅捐，原告繳納後向被告請求返還獲一審勝訴判

決，被告遂另以他訴訟主張原告早已知悉其與陸０酒店借名登記事

實，而與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主張買賣契約無效（臺灣花蓮地方法

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6 號）。 

   案例十四： 

■玉０山雲０寺vs..許０雄、許０賀、許０發（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2年度

訴字第253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3號） 

  第一、二審均認為兩造間並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乃原告以自有資金向許０香購買，因購買時原告

尚未辦理寺廟登記，故仍借用許０香名義辦理登記，原告與許０香

就系爭土地有買賣契約及借名登記契約，被告為許０香之繼承人，

乃因分割繼承而取得系爭土地之登記，並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

人，請求移轉予有原住民身分之許０梅。被告則否認有買賣及借名

契約存在。 

       二、法院依證人之證詞認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存在，但係由柯０見在擔

任居士會會長期間以信徒之捐款及自己之捐款，委請楊０隆向許０

香購買系爭土地，但仍借用許０香之名義登記（即認為有借名登記

事實），並於其上興建寺廟所購買。原告係在寺廟興建後始組成之

團體，且與居士會無同一體之關係，益證在寺廟興建前，就系爭土

地所締結之買賣契約，並非以原告名義為之，原告即非系爭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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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當事人。且居士會或柯０見並未將由系爭買賣契約而生之請求

移轉土地所有權之債權讓與原告。 

      三、系爭買賣契約之標的物即系爭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農牧用地，惟

買受人非具原住民身分及能自耕者，不能承受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且訂約時並未具體指定或約定由買受人指定具原住民身分及

能自耕之第三人，為移轉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系爭買賣契約係以不

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為無效。 

   案例十五： 

■王０行vs.王０信（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333號） 

  第一審認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的理由：  

  一、兩造父親將購得之土地登記原告名下，另以自己及被告名義興建房

屋，嗣又將應有部分無贈與被告，故屬於借名登記。 

  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使用土地之租金，法院認為系爭土地與房屋

自始並非同一人所有，不成立法定租賃關係，從而駁回原告之訴。 

  三、問題是：系爭土地及房屋既然是兩造之父借名登記在兩造名義下，

自始所有權人即為兩造之父，何以無民法第425條之1適用？ 

   案例十六： 

■張０徵vs.張０蘭、黃０浩（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73號） 

  第一審認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的理由：  

  一、兩造之兄到庭作證登記被告張０蘭名下之土地，係因原告為卡奴而

借名登記。 

  二、經法院調查結果，原告確曾因積欠債務遭法院強制執行。  

  案例十七： 

■盧０娥vs.賴０光、朱０英、呂０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42

號） 

  第一審認為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的理由： 

  一、原告主張與被告朱０英約定由被告朱０英代償原告債務及負擔扶養

原告，即同意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朱０英，惟因被告朱０英及其夫

呂０嶺個人債務問題，乃借名登記在被告賴０光名下。嗣因被告朱

０英未盡扶養之責，乃訴請撤銷贈與回復登記。被告則否認與原告

有上述約定，並抗辯係被告賴０光以買賣方式向原告購得系爭土地。 

 二、依辦理系爭土地移轉過戶之證人即代書證詞，原告經代書講解契約

內容後，係自願出售系爭土地予被告賴０光，被告賴０光尚且代償

還原告向銀行的借款，而被告賴０光於受移轉登記後，因借款尚以

系爭土地分別向銀行及第三人設定抵押權，則被告賴０光顯就系爭

土地行使管理、使用、處分之權，然未見有何人干涉，此與一般「借

名登記」之慣習不符，尚難證明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案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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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０順vs.郭０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53號） 

  第一審認為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的理由： 

一、原告主張以被告名義購買豐東段土地，嗣將豐東段土地出售換購買

系爭土地，亦借名登記被告名下。被告則抗辯因原告年事已高，為

避免將來贈與及子女繼承之麻煩，遂以被告為豐東段土地買受人、

原告為付款人方式，將上開土地贈與給被告。嗣被告經仲介公司介

紹將豐東段土地出售，並買受系爭土地，系爭土地買賣過程，均由

仲介公司與被告接洽，與原告無關。原告主張雙方為借名登記關係，

與事實不符。 
       二、法院認為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登記有絕對效力，另依民法第 759

條之 1 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三、原告主張借被告名義購買並登記為豐東段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

豐東段土地買賣契約書末頁買方欄，除有被告簽名、印文外，尚有

原告之簽名與印文，而系爭土地之買賣契約上則僅有原告於買方欄

簽名、蓋印，全無原告之簽名與印文。若如原告所稱，兩造就豐東

段土地及系爭土地均具借名登記關係，何以僅豐東段土地之買賣契

約上有原告之簽名及印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上則付之闕如？是

被告辯稱係其與仲介公司接洽出售豐東段土地並買受系爭土地，與

原告無關等語，尚非難以採憑。 

   案例十九： 

■徐０妹vs.徐０松等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0年度簡上字第20號、101年

度簡上字第35號）（協議書究竟是借名登記契約還是分割議書；分管契

約、善意第三人之判斷─調解不成立後移轉非善意第三人）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為國有，原由上訴人之母徐０妹及被上訴人

之母徐０花共同實施耕作，79 年 4 月 26 日系爭土地放領時二人約定

以被上訴人之母徐０花之名義承領並登記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79

年 5 月 21 日二人訂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各自擁有系爭土地之面積分

別為 370 平方公尺及 320 平方公尺，將來可分割移轉時，徐０花應

將系爭土地中 320 平方公尺分割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顯見雙方

當時有借名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土地於 79 年 4 月經

放領由徐０花取得所有權，非系爭協議書所指 45 年間由其繼承所取

得，是被上訴人既經放領而取得所有權，且完成所有權登記，基於

所有權對世效力，系爭協議書充其量僅係同意分割移轉之約定而

已，並無法證明係借名登記契約。 

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0 年度簡上字第 20 號判決，以系爭土地並非耕

地，並非修正前農業發展條例所禁止分割之耕地，故上訴人請求分

割已罹時效，及本訴為前訴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而駁回其上訴。 

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35號判決，依證人證詞及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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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上訴人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權利（並未表示是否有借名登記契

約存在）（該判決另陳述一個重要觀點，即債權相對性在被上訴人惡

意時─繼承、參與調解，可對其發生拘束效力） 

   案例二十： 

     ■劉０珍、汪０進 vs.汪０木（臺灣花蓮地方法院院 101 年度簡上字第 40

號、101 年度簡上字第 44 號、103 年度簡上字第 45 號）（協議書究竟是

借名登記契約還是分割議書；分管契約、善意第三人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父汪０子向他人購買後贈與上訴人汪０

進，汪０進又將系爭土地二分之一贈與妻子即上訴人劉０珍。汪０

進之父母早年將系爭土地內西北方約一分地借給被上訴人種菜，嗣

後被上訴人竟於其上興建房屋，屬於無權占有，訴請返還。被上訴

人則抗辯系爭土地為伊父親汪０龍（即上訴人汪０進之祖父）所購

買，登記在長子汪０子（即上訴人汪０進之父）名下，當時言明系

爭土地西北方角落約一分地之面積供伊建屋使用。嗣汪０子於將系

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登記於上訴人汪０進名下，為明確規範彼此之

權利義務關係，上訴人汪０進、其兄汪０滄及伊曾簽立「共有土地

分割切結書」，其中第 2 項載明：「前開地號土地內靠西北角方向

約壹分地為汪０木建屋使用，甲、乙雙方同意優先讓渡壹分地與汪

杞木，扣除上述建屋面積約壹分地外，其餘依照甲、乙雙方持分比

率分割土地」，而具有契約之合意。故系爭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

自屬有權占有。 

       二、兩造並不爭執協議書之真正，僅在爭執切結書內容中「優先讓渡」

之法律性質。三件判決中有認為屬於贈與性質（101 年度簡上字第

40 號），亦有認為優先讓渡並非優先承買，且切結書記載能分割時

應分割移轉臺分地予上訴人，並非將系爭土地登記共有，依現行農

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規定面積不足 0.25 公頃仍不許分割（101 年度簡

上字第 44 號），亦有認為系爭切結書第二條不過為汪０滄與汪０進

同意讓渡一分地與汪０木，僅係汪０滄與汪０進就所共有土地約定

如何分配之方式，並非第三人利益契約，故被上訴人汪０木自無直

接請求上訴人分割並移轉系爭土地之權利。另認為對於贈與標的並

未合意，亦不成立贈與契約（103 年度簡上字第 45 號）。 

   案例二十一： 

     ■黃０昌 vs.黃０梅（臺灣花蓮地方法院院 101 年度簡上字第 43 號）（實

際未耕作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耕作權，進而取得所有權，引發爭議，

後經調解又不服調解結果，提起訴訟） 

      一、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上訴人祖傳耕地，上訴人已為耕作權登記。被

上訴人在該系爭土地上建屋，屬於無權占有，至於調解筆錄記載系爭

土地改由被上訴人使用，並非出於其本意，主張撤銷。被上訴人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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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系爭土地為祖傳耕地，被上訴人是系爭土地唯一之耕作管理人，並

於系爭土地上加蓋鐵皮貨櫃，實際作為便利於耕種及管理系爭土地之

使用，上訴人係私自向吉安鄉公所申請耕作權登記，因鄉公所不查准

予登記，嗣經被上訴人陳情經調解上訴人始同意改由被上訴人使用。 

      二、兩造對於上訴人並非實際耕作權人乙節並不爭執，僅在爭執調解內容

是否出於上訴人本意。 

   案例二十二： 

■薛０vs.薛０峰等（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上字第 35 號） 

  第二審認為有借名登記關係之理由： 

       一、上訴人及其夫與被上訴人之父在分家前，確有同財共居，且被上訴

人之父母賺錢均交由上訴人之夫（即其父）掌管支配，其等並無管

理、支配之權限，因此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來源之一部分係由被上訴

人父母工作所得，亦係上訴人之夫對於家中金錢財產之分配或管

理，尚難據以認定系爭土地，被上訴人之父持分 2 分之 1。 

       二、同財共居之兄弟成家立業後，父母或長輩往往為其主持分家儀式，

析分家產，乃台灣地區眾所週知之習慣，系爭土地於 59 年購得之

初，固登記為被上訴人之父、叔兄弟公同共有，然實係家產之一部

分，則前開所有權登記，應僅係暫時借名登記於渠等名下，自須待

分析家產後始確定土地由何人所分得，此亦與台灣社會對於家產之

處理方式相符。是以被上訴人之父辯稱系爭土地並非家產，其自 59

年間登記時起，即原始取得土地之所有權云云，洵非有據 

案例二十三： 

     ■孫０珍、孫０財、孫０華 vs.汪０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簡上

字第 8 號） 

       第二審認為有借名登記之理由： 

一、依證人證詞，系爭土地係被上訴人之母以其夫名義購得，因故將所

有權登記在上訴人之母名下，再由上訴人繼承登記而成為所有權人。 

       二、兩造均為阿美族原住民，依阿美族傳統習俗，母親在家庭中之地位

甚高，具有決定財產分配之權威，故兩造之被繼承人間，係經由其

等母親決定，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上訴人之母名下，但實際上上訴人

之母就系爭土地保有一半使用之權，而兩造之被繼承人間已存在契

約關係（判決書未指定是何種契約關係），兩造應繼承其等被繼承人

間上開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 

   案例二十四： 

     ■邱０仁 vs.邱０壽(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24 號） 

       第一審認為兩造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有兩造先人簽定之協議書。 

       二、證人即書立協議書之代書，及協議書上之見證人出面作證協議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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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 

  案例二十五： 

     ■李０和、洪０福 vs.洪０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5 年度原簡上字第 1 號） 

       第一審、第二審均否認上訴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已在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長期居住使用，被上訴人均未

提出異議，且被上訴人曾經申請鑑界卻未訴請拆屋還地，可證明被

上訴人同意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或認為有借名登記存在，或認為

有贈與系爭土地之意思。且被上訴人係權利濫用。 

       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土地自始即登記為洪０壽所有，上訴人主張其父

陳０爵借用洪０壽名義登記，並未舉證。陳０爵自始即非所有權人，

縱有贈與亦屬於無權處分。至於被上訴人未向上訴人請求，係考慮

親族關係之和諧。 

      三、法院判決認為不能僅因長期占用即推認有使用借貸契約。另系爭土

地曾多次移轉，若陳０爵曾有贈與行為，上訴人何不直接登記或請

求分割。再者，陳０爵為贅夫，在阿美族原住民社會，應無權利決

定土地分配事宜。被上訴人為權利之正當行使，並不構成權利濫用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520 號判決參照）。 

  案例二十六：   

■陳０成 vs.潘０枝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訴字第 34 號） 

      第一審認為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依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足認所有權登記名義人陳０昔通

常即為實際所有權人，則原告主張其與陳０龍、陳０明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應有部分各為 3 分之 1，僅借名登記於陳０昔名下等情，

自應就此登記情形與實際所有權歸屬不符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

告自承陳０昔自 84 年 10 月 17 日取得系爭土地時起迄 104 年 2 月 1

日間，均與潘０枝在系爭土地上從事農務耕作，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狀由陳０昔保管，系爭土地若有休耕補助款均由陳０昔受領等情，

既如前述，顯見自陳０昔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起，均由陳０昔

保管土地所有權狀並使用管理該土地，從上開事實觀之，陳０昔並

非單純出名登記人，而是實際管理使用土地之人，故原告以其出資

購買系爭土地乙節，欲證明與陳０昔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與借

名登記之要件不符。 

二、陳０昔簽名之同意書內容雖記載「要將系爭土地還給原告、陳０龍、

陳０明等三個兒子」，但依證人證述，僅能認為這是其生前對財產分

配之方案之一，陳０昔意欲就其名下其他財產一併與子女協調，但並

未與其子女達成何協議，故難認陳阿０生前有與原告、陳０龍及陳０

明間達成返還系爭土地之無名契約或贈與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情事。 

   案例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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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０招 vs.張０松（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21 號、臺灣高等

法院花蓮分院 101 年度上字第 40 號、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73

號） 

  第一審認定兩造間並未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依原告提出之書證、人證觀之，系爭土地向出賣人洲購買時，簽立

之買賣契約書、協議書，即是以被告為名買受，契約文字內容無隻

字片語提及原告主張其與鄭０、張０鳳合資購買借名登記事宜。 

二、證人邱０賢之證詞不能證明買賣價金由原告之夫以支票支付。 

三、章０和為發票人之支票雖記載於不動產買賣契約上，作為價金給付

之一部分，然支票為無因證券，交付票據之原因甚多，或為贈與、

或為買賣、或為確保當事人間已存在之法律關係、或為消滅已存在

之法律關係，故除別有證據外，僅為支票之簽發、授受或轉讓，自

不足以證明其原因事實，是系爭土地以章０和為發票人之 2 張支票

作為價金給付方式，實無法遽以推論原告所稱合資購買土地、借名

登記契約之情。 

       四、證人章０和與原告為夫妻，立場相同，所為證詞難免附和原告主張；

證人張０鳳、張０燕為原告妹妹，其三人對被告照顧鄭０事宜表示

不滿，鄭０對被告及被告之子起訴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顯見其二人與原告間姐妹親誼深刻利害關係一致，證詞內容均偏頗

原告一方，未臻客觀。 

五、原告初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鄭０、張０鳳出資購買，出資比例各

為 1/2、2/6、1/6，但所提原證四合約書、原證八合約書卻載原告、

張０鳳、被告出資比例各為 1/2、1/8、3/8，就出資者、出資比例顯

有歧異，且被告否認原證四合約書為真正，原證八合約書則為原告、

張０鳳於 100 年 4 月 6 日偕同見證人張０淑、０鑾前往本院民間公

證人何淑孋處認證之文書，均不能作為系爭土地確有借名登記之證

明。 

六、原證九之合約書為真正，該合約書係於 80 年 2 月 20 日簽立，其上

內容記載「張０招、張０燕、張０松等三人共同合資購買他筆土地，

並以被告張０松自耕農身分辦妥承租權登記。該筆土地承租權係三

人共有，張０松不得以持有承租權而私自轉移他人。」可見原告並

非不知保障自身權益之人，其並自承為教師退休，有相當之社會經

驗及智識程度，對合資承租林地借名登記事宜尚知以文書證之，該

原證九合約書簽署日期在系爭土地購買之後，如系爭土地亦與原證

九所載情形相類，有合資借名情事，何以不於同一份文書中記載為

證，卻漏未辦理？ 

     第二審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判認為兩造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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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證人證詞及銀行支票往來紀錄可資認定，系爭土地之價款，確實

有部分係上訴人以配偶名義之支票給付。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之夫章０和簽發之支票係用來支付會款，但簽

發支票時尚未有互助會存在，所以被上訴人主張不可採。 

       三、證人邱０賢證稱不知道為何以章０和為發票人的支票給付價金，所

以證詞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支付全部價金。另外出賣人高０洲證稱買

賣價金都是代書通知領取，不知道實際交付價金的人，也無從證明

買賣價金悉數由被上訴人支付。 

      四、被上訴人就其購買系爭不動產資金來源之交待，顯有疑問。反之，

上訴人對於資金來源之交待較為可信。 

      五、上訴人所提出之合約書，雖為影本無法證明為真正，而無法作為兩

造間成立借名契約之證據，但上訴人確實以配偶為發票人之支票支

付買賣價款，並且載明於買賣契約中。而上訴人兩位妹妹均證稱上

訴人確實與母親合資購買土地，因屬農地，乃將土地登記在被上訴

人名下。上訴人雖一再否認上訴人曾合資購買土地，然其陳述並不

可採信，故可認為兩造間存在有借名契約。 

      六、出賣人高０洲出售土地後，發現與隔鄰土地交錯，乃與鄰地所有權

人簽訂協議書進行換地，換地協議所增加之費用，由買受人（被上

訴人）負擔。協議書攸關系爭土地之移轉，如果與上訴人無關，完

全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自應僅由被上訴人出面即可，但是協議書

卻以上訴人為見證人，顯見上訴人與本件土地買賣並非毫無關係。 

 案例二十八：  

   ■郭０宇 vs.郭０正（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24 號、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22 號） 

         第一審以被告未到庭視同自認為由，認為兩造間存有借名契約。 

         第二審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判認為兩造間沒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 

由： 

一、證人即兩造兄弟到庭證稱系爭土地父親在世時已分配好，每個兄

弟各 1/7，但因上訴人之父郭０吉較揮霍，家庭生活費用，包括

小孩子的撫養費都是上訴人郭０正及其他兄弟支付，所以爸爸說

郭０吉的持分就過給郭０正。 

         二、被上訴人主張因欠債怕銀行查封，才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上訴人名

下。但依據債權銀行提供之資料，辦理繼承過戶登記時，銀行並

未對上訴人之父進行查封催債。 

 案例二十九：  

   ■陳０娟 vs.林０燕、林０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1 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17 號） 

         第一審以抵押債權已罹時效准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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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第二審另主張兩造間有借名契約存在，第二審法院認

為兩造間沒有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同意書雖記載買賣土地後有借名登記之事，然系爭抵押權登記，

與同意書簽立，時間相距 2 年有餘，已難憑上開同意書認定林０

滿與登０公司間就系爭不動產有借名登記之契約存在。 

二、依相關證據及證人證詞可知，系爭抵押權登記所擔保之債權為買

賣契約不履行所生之債權，並非擔保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之返還

請求權。 

 案例三十：  

        ■曾０榮等 vs.胡０華（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98 號） 

     第一審認定兩造間並未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被告與訴外人曾０塘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及移轉登記，究為真實買

賣，抑為借名登記關係（被告抗辯是買賣；原告主張是借名登

記），被告主張之買賣已有土地登記之客觀情事推定真正，應由

主張借名登記之原告依上說明負舉證之責。 

        二、系爭房屋貸款，每月還款利息均由被告負擔。 

          三、曾０塘與被告間就增值稅及契約之負擔始終斤斤計較，顯與一般

借名登記之移轉費用及稅捐由委任人負擔之情形有別。 

案例三十一：  

      ■廖０娟 vs.羅０正（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358 號） 

   第一審認定兩造間並未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系爭房地係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登記為被告名下之財產，依民

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足認所有權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通常即

為實際所有權人，此乃常態事實，則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地共有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僅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等情 ，自應就此登記

情形與實際所有權歸屬不符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其為坐落系爭房地所在地之如０電器行之實際負責人，欲

以之證明其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雖依原告所舉證據及證人

之證詞，可認定原告為如０電器行獨資商號登記之負責人，然現行

一般商業交易中，商業登記之掛名負責人與實際負責人非同一人，

並非少見，故無從逕以原告為如０電器行之登記負責人，即可據以

認定為該電器行之實際負責人及系爭房地之實際出資人。 

三、本件爭點為系爭房地雖原告借名登記被告名下，實則為原告與被告

共有，權利範圍各為二分之一，兩造何者為如０電器行之實際負責

人，並非審認之重點，重點在於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無借名登記關

係存在，原告是否將其應有所有權二分之一借名登記被告名下，而

其自己保有管理、使用、處分之權，依證人對兩造何人為該電器行

實際負責人之證詞，不足為原告主張借名關係存在之有利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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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被告提出之反證可以證明被告為系爭房地實際管理、使用並具有

處分權之人，而非僅係單純出名登記者。 

案例三十二：  

      ■曾０英 vs 江０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花簡字第 359 號、105 年

度簡上字第 54 號） 

   第一審認定兩造間並未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主張系爭房屋係其自己所出資興建，江０已

僅為房屋稅籍名義人，乃借名登記關係，所有權仍歸於上訴人所有。

然由買賣契約書之當事人欄內，明白記載買受人為江０已，則依此

書面契約之形式，可認係由江０已與陳０妹締結買賣契約，足以排

除上訴人為買受人之說法。 

二、依社會常情，買賣契約當事人為誰，未必與價金來源一致，亦即買

受人之資金非不可由他人資助提供，但仍不變其契約上之地位。上

述付款方法欄內之記載，雖有上訴人及其子之簽章、捺印，但不能證

明有變更買賣當事人或價金係由上訴人提供之意思，最多僅能證明

購地款係由上訴人或其子所交付，無從據以認定出資者即為上訴人。 

三、證人陳０妹之證述，僅能證明價金係由曾０英交付，不能因此推論

曾０英為土地之買受人及所有權人；證人胡０義之證詞不足以認定

有使買賣契約當事人變更為曾０英之情事；證人滕００蘭之證詞及

其分得分割後 380 地號土地，可認其證詞應為可採。 

案例三十三：  

      ■吳０安 vs 吳０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52 號、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4 號） 

   第一、二審均認定兩造間並未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理由： 

       一、依卷附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之記載，系爭土地係由上訴人（原告）

繳清地價而取得所有權，嗣後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吳０溱名下。上訴人反於上開登記，主張系爭土地係其與訴外人吳

０成間成立債權讓與擔保契約，經吳０成指定移轉登記在被上訴人

吳０溱名下，吳０成與被上訴人吳０湊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上訴

人與吳０溱間無系爭土地買賣及移轉之合意，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

之積極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被上訴人吳０溱確有支付價金之能力，並有交付買賣價金予上訴人

之事實。且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不排除是被上訴人先清償後經農會塗

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再由被上訴人向農會設定抵押權借款用來清償

借款。 

三、上訴人主張其與吳０成間成立讓與擔保契約存在，被上訴人吳０溱

僅為吳０成借名登記之人，但上訴人就系爭土地移轉原因之陳述反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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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判決分析，本文發現有以下特徵：  

一、若有借名登記契約，不是私下協議或經公證，法院一般都會認為有借名登

記事實存在。殘留的問題只在於借名登記行為是否屬於脫法行為（消極信

託）而無效。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30 號判決「倘被上訴人僅係繼

承杜振明與上訴人間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被上

訴人一再主張：杜振明於五十五年間因訴外人陳榮輝與他人發生債務問

題，而承諾出借支票作為擔保，恐日後名下不動產遭陳榮輝之債權人查封

拍賣，故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三分之一與上訴人云云，果係如此，

則杜振明為規避債權人對其所有不動產為強制執行，而與上訴人通謀，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十二分之一移轉登記於上訴人之借名登記行

為，顯以侵害債權人之債權為目的，與善良風俗即不能謂無違背，依民法

第七十二條規定，該借名登記契約即屬無效。」該判決認為借名登記係為

逃避強制執行，違背善良風俗，故為無效，值得參考。 

  二、若借名人沒有實使用、收益及管理系爭土地行為，系爭土地均出名人使用、 

收益及管理行為，易被法院認為借名登記契約無效。此與最高法院 105 年 
度台上字第 886 號判決「似見系爭土地係由上訴人實際管理、使用，且長 
達十餘年期間，並無其他人主張權利。倘系爭土地非為上訴人所有而係另 
有真正所有權人，豈能容任上訴人在系爭土地種植作物並收成獲利長達十 
餘年，而無任何異議？」見解若合符節。然而，實務上亦有見解認為，即 
便允許夫另行舉證說明其與妻間於前開法律適用外尚有借名登記契約之約 
定，惟在證明之過程中，夫似難僅以系爭財產之使用、收益、管理皆歸其 
享有之消極事實，使法官達成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之確信。如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1399 號判決：「末查上訴人並不爭執係爭所有權狀原由林招育 
佔有中，迄林招育去世，始由林清坤等七人實際佔有。係爭土地未辦理更 

名或移轉登記為夫林招育所有，自難以被上訴人未佔有係爭所有權狀、未

繳納水費及曾提供印鑑證明以利林招育處分係爭土地之消極事實，即認被

上訴人與林招育間已有新債之約定」，即屬一例32。 

三、有協議分配土地使用狀態（協議書、分鬮書）（賴０宗 vs.賴０姬、邱０仁 

vs.邱０壽；陳０雄 vs.邱０珍、莊０卉），或長時間有分別使用管理狀態， 

易被法院認定有借名登記。 

  四、證人證述內容，若與出名人名義簽定之買賣契約內容不符，不易被法院認 

定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周０泉 vs.周０長）。 

  五、借名人或證人曾在其他訴訟中未出庭爭執借名登記事實，若借名人再起訴 

主張借名登記事實，易被法院認定違反「禁反言原則」而認為沒有借名登 

記事實存在（周０泉 vs.周０長）。 

  六、系爭土地若有貸款，利息繳納若由借名人為之（周０蔘 vs.葛０華），或領

                                                
32黃德聖，不動產借名登記之理論與實務─以實體與程序交錯適用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論文，頁 48，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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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徵收補償費（張０豐 vs.王０民等─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原

上字第 7 號），易被法院認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七、不動產所有權狀由借名人保管，房屋稅由借名人繳納（丘０祐 vs.李０

喻），亦或休耕補助（溫０德 vs.溫林０珠）、房屋利息由出名人收取，未

必會被認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八、若能提出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付款證明（例如：匯款或證人作證），易

被法院認定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李０修 vs.范０男；周０蔘 vs.葛０華）。

此與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34 號判決「則自原二一二地號土地係

陳燦焜向吳元生等人洽商買受，其價金係以陳燦焜所建房屋支付之，該

土地應為陳燦焜所購，而該土地登記為陳簡所有後，土地之處分亦由陳

燦焜為之，其情節與一般借名登記之常態相符等節觀之，即足徵系爭土

地確係陳燦焜買受後借用陳簡名義登記，被上訴人主張陳燦焜與陳簡就

系爭土地有借名關係存在，堪予採信。」相符。 

  九、借名人長時間不向出名人請求移轉（賴０宗 vs.賴０姬），或出名人曾經

以登記名下的系爭不動產辦理抵押貸款，而未見借名人反對（周０泉 vs.

周０長），或出名人死亡後，曾有家族會議商議財產處理情事，未見借名

人表示反對，未必會被認為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十、出名人登記為系爭不動所有權人之際，並無資力（年紀尚輕、無工作等）， 

或系爭不動產移轉次數頻繁，出名人並未異議等情，可能被認為借名登記 

契約不存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434 號）。 

六、結論 

       法律人喜歡談公平的概念，公平有時符合財富極大，有時與財富極大相 

牴觸。然而，除了公平外，法律更追求全民的福祉，全民福祉的達成有賴一 

個有效率的法律制度。因此，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取代公平正義的概念，而成 
為法律的共通價值，也就是法律追求的目的33。雖有論者認為借名登記契約 
之原因均難通過正當性之檢驗，不應承認借名登記契約之效力，惟實務見解 
本於私法自治原則，仍然承認其效力，但借名登記契約係屬債權性質，且欠 
缺登記、公示等外觀，基於社會交易安全之維護及避免第三人蒙受不測損 
害，借名登記契約之當事人間債權約定之內部相對效力無法高於外部物權登 
記要件之絕對效力，故借名人應自行承擔因此無法受法律對於所有權完整保 
障之風險，就風險分配而言，符合公平原則。然而，為證明此合意之存在， 
須耗費極大的成本，就效率觀點而言，借名登記完全不符合一個有效率的法 

律制度。在鄰近國家如韓國已於 1995 年 3 月 30 日制定「不動產實名登記法」， 

該法立法意旨即在強調「為確保不動產的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登記與實際權利 

關係相一致，以實際權利人的名義登記，防止惡意使用不動產名義登記進行 

投機、逃稅、規避法律等違反社會秩序之行為」的先例下，台灣的司法實務 

                                                
33
陳品甫，債權物權化相對化下不動產公示態樣之研究─以登記制度的效益分析為中心，國立中

正大學法律學究碩士論文，頁 18-19，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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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應重新思考該制度的存廢。 


